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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记者就此案采访了多位法
学专家及律师，他们表示，该案
中应注意受助者是否有过错，有
过错则其承担侵权责任，应进行

“赔偿”；若无过错，施助者可要
求受助者给予一定“补偿”，但此
时受助者并不构成侵权。“赔偿”
与“补偿”的性质迥异。

“赔偿”还是“补偿”？

法院判决依据之一是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
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
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
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
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不过，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金坤认为，从当事人是否
存在过错判断，该案是认定“补
偿责任”还是认定“赔偿责任”有
待商榷。

丁金坤介绍，最高法 1988 年
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第 157 条明确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
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
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
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
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赔偿，遵循的是填平原则，
要补足。而补偿遵循的是自愿原
则，补偿的比例取决于救助效

果，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一定的比
例补偿即可。”丁金坤说。

《民法总则》新规：

无侵权人时，受益人进行补偿

“救助别人，自己受损，这时
受益人应给予一定补偿，但受益
人不算侵权人。”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
东说，“《侵权责任法》没有规定这
种找不到侵权人的情况，缺乏一
个正好对号入座的条款，但是《民
法总则》中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三
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
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
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

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
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
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不过，《民法总则》于
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在上
述案例判决作出的时间之后。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费安铃
介绍，关于无侵权人损害的还有

《民法通则》（ 1987 年施行）中有
关“无因管理”的规定，“‘无因管
理之债’和‘侵权之债’，是两种
不同的法律关系。为了帮助他
人、使得他人的利益不受损失或
是减少受损失，管理人自己遭到
了损失，受益人要付出适当的补
偿，但这跟侵权没有关系。”

据《扬子晚报》

扶人受伤，法院判被扶者赔偿

受助者即便不构成侵权，也应适度“补偿”

■提个醒

不能因父母偏心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父亲分祖产没有分给长子，
长子因此拒绝承担赡养义务。
近日，山西省泽州县人民法院
判决长子应该承担赡养义务。

在这起赡养纠纷中，原告
父亲老林有五个子女，两男三
女，均已成年。被告小林排行老
二，是家中长子。老林的妻子20
年前去世后，老林长期随小儿
子生活。年初，小儿子在外地工
作，无法照顾老林。于是，老林
找到大儿子小林商量，由小林
承担赡养义务。对此，小林称，
他从小就对家里任劳任怨，但
父亲把积攒的钱款都分给了其
他子女，并且分家时没有将祖
产分一份给他。父亲偏袒弟弟，
因此不愿履行赡养义务。无奈
之下，老林提起诉讼，要求小林
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

法院认为，赡养父母是公
民法定义务。在父母需要照顾
时，子女在生活、经济、精神上
都应给予关怀。无论是何原因，
子女都不能拒绝赡养父母。小
林作为五个子女之一，对老林
应尽的赡养义务最少应在五分
之一。最终，法院判决，小林每
月支付给父亲赡养费451 . 3元。

律师表示，父母对财产的
处置不是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
前提。即便老林将全部财产分
给小儿子，也不能免除小林的
赡养义务。同时，父母在抚养子
女过程中曾给子女造成心灵伤
害的，子女成年后也应自觉履
行赡养义务。但是，父母犯有严
重伤害子女身心健康罪行的，
则丧失了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
权利，包括父母杀害、虐待、遗
弃子女罪行等。据《山西晚报》

中消协发布
四大老年消费警示

一些无良经营者扯上各
种名目忽悠老年人购买高价
保健品。中消协提醒，法规禁
止宣传保健品有疾病治疗、预
防作用，切勿听信将保健食品
吹嘘为灵丹妙药的虚假宣传。
选购保健食品要认准包装上
的保健食品标志（蓝帽子）及
批准文号等。

不少老人在买银行理财
时误以为等于储蓄存款，预期
收益等于实际收益。中消协提
醒，老人需清楚了解理财产品
的发行机构、保本与否、投资
方向等，避免某些销售人员以

“存款”名义推销保险。此外，
一些销售人员承诺的买保险
赠送礼品、返还佣金等是法律
明令禁止的。

部分老年人报团旅游被
收“年龄附加费”，对此中消协
提醒，“年龄附加费”是国家明
令禁收的。报团时要仔细阅读
合同，检查行程路线、收费项
目等条款是否合理。

有的老人根据所谓“理财
人”介绍，以房屋作为抵押贷
到款项，然后投资高息“理财
项目”，结果不仅收益无望，房
子也被强制过户。中消协提
醒，老年人在签订抵押借款合
同处理房产时，应多与家人协
商，切不可草率签字。

据《快乐老人报》

网络虚拟财产被盗应如何维权
【咨询】

我是一名资深网游玩家，在
2014 年年底，我注册了某网络游
戏账号，大概充值了 4 万多元人
民币，成为该游戏的 VIP20 的超
级玩家。若包括此游戏账号的装
备、游戏币等，则该账号当时应
该估值 5 万元了。在 2015 年年
底，我的这个游戏账号被洗劫一
空，一开始登录的时候说密码错
误，重新登录后发现我的账号里
面的所有金币、装备和宝石全部
不见了，我第一时间联系该游戏
的客服，及向有关部门投诉，但
都没有下文。

该事至今已经两年了，上周
我无意中看到相关新闻说《民法
总则》修改的草案，诉讼时效为 3
年，并且规定虚拟财产亦受法律
保护，所以我想知道，我这个事
情，是否过了诉讼时效，应该如
何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答复】
网络虚拟财产被盗，是法律上

遇到的新课题。我国新出台了一些
相关法律规定，司法理论与实践也
在探索应对。我谨就自己的理解对
你的问题做出以下答复：

1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民
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2017 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
行的《民法总则》第 188 条规定，
将诉讼时效期间延长为 3 年。在
诉讼时效问题上，《民法通则》与

《民法总则》应如何衔接，《民法

总则》未作出规定。其主要问题
在于《民法总则》规定的 3 年诉
讼时效制度是否具有溯及力，对
此，通常应该由最高法院作出相
关的司法解释。而我个人认为，

《民法总则》中关于诉讼时效的
规定具有溯及力，从保护债权人
的角度出发，即使民事权利被侵
害发生在 2017 年 10 月 1 日《民
法总则》施行之前，仍应适用《民
法总则》关于 3 年诉讼时效期间
的规定。

2 、关于网络虚拟财产被盗
问题。《民法总则》第 127 条：法
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我了
解，尽管目前《民法总则》中有明
文规定，将网络虚拟财产、数据
信息纳入民法和相应法律法规
的保护范围，但当前我国保护网
络虚拟财产的具体法律仍然较
为缺乏。尽管如此，我们就网络
虚拟财产纠纷提起民事诉讼时，
虚拟财产作为一种财产利益是
可以参照《物权法》、《合同法》等
相关原则和规定来主张的。

另外，除了提起民事诉讼
外，还可以向住所地的公安机关
报案。从我国 2004 年侵害网络
虚拟财产第一案起，国内已有多
个关于虚拟财产的案例，有的司
法机关认定，盗窃网络虚拟财产
的行为触犯刑法，行为人应以盗
窃罪论处。

据《法制文萃报》

网络虚拟财产被盗，属于
新类型案件，此类案件的性质
及法律适用也引起了法律界的
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
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 . 网络虚
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2 . 此类
犯罪行为应如何适用定罪量
刑。过去，法院普遍认为盗窃网
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不构成盗窃
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意
见和做法。

侵犯通信自由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其行为
应适用侵犯通信自由罪。以我
国首宗 QQ 盗号案举例来说：
从腾讯 QQ 软件的主要功能来
看，应被认为是一种即时通信
工具。我国《刑法》第 252 条规
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
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
利，情节严重，处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我国首宗 QQ
盗号案，法院一审判决以侵犯
通信自由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曾
某、杨某拘役六个月。

非法侵入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如果犯
罪嫌疑人采取侵入商业及政府
网站的方式，在网站上放置预
先制作好的网络病毒，一旦有
正在使用中的QQ用户点击浏
览了该网页，该病毒就会记录

下QQ用户的号码及密码，并自
动发送到指定的服务器上，从
而成功窃取QQ号码。此类手
法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的应认
定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这种行为应适用我国

《刑法》第285条“违反国家规
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事务、
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信息系统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的规定，以非法侵入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定罪量刑。

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以盗
窃罪论处。其理由是：虚拟财
产的产生是科技公司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编
程等方式得来的，花费了大
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用
户也是花费了一定时间、金
钱而取得的，具有使用价值
和价值。网络虚拟财产虽然
具有虚拟性、期限性等区别
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的一些
特征，但这并不影响虚拟财
产同样应受法律保护，成为
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根据《刑
法》第 2 8 7 条 :利用计算机实
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
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
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
定罪处罚。而盗窃虚拟财产则
属于该条款中的“其他”。

据华律网

司法实践中的三种处理意见相关链接

70岁的孙女士在超市买
完东西准备离开时，看到李
女士和孙女在扶梯上摔倒
了，便跑过去搀扶，结果自
己也倒地了，并导致胸椎骨
折。孙女士将北京超市及李
女士告上法庭，要求两被告
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
计3 . 2万余元。

2016年7月，70岁的孙女士在
超市下电梯时看到左侧上行电
梯内，李女士和小孙女摔倒在
地。为防止李女士和小女孩被电
梯绞住，孙女士立即跑到电梯口
去帮助李女士祖孙二人。由于小
孙女摔倒，李女士较为慌乱，不
慎将正搀扶她的孙女士撞倒，导
致孙女士胸椎骨折。

孙女士称，事故发生时，超
市的电梯旁没有工作人员，也没
有配备安全人员，更没有任何安
全警示。事故发生后，超市没有
给李女士任何救助，电梯没有制
动措施，也没有拨打急救电话，
导致孙女士在原地忍受痛苦近2
个多小时。孙女士家属到达现场

后请求超市协助一并护送孙女
士前往医院，遭到拒绝。

孙女士住院期间，李女士曾
去看望过一次，但李女士之后却
对她态度冷漠导致自己身心受
到严重伤害。孙女士称，李女士
是受益方，于情于理于法均应给
予赔偿或补偿。

除此之外，孙女士认为，超
市对于李女士发生伤害是有责
任的，没有尽到义务，导致李女
士发生险情无人救助，而她的援
助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超市实施
了救助行为。超市是整个事件的
责任方，理应赔偿原告的损失。
孙女士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3 . 2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因防止、

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
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
责任。本案中，李女士及其孙女
摔倒后，孙女士没有考虑自身年
事已高，不顾个人安危，为防止
更大的侵害发生，立即上前予以
救助，其品行值得称赞及肯定。
孙女士在搀扶李女士过程中自
己受到损害，李女士对此应承担
侵权责任。

法院一审认定超市没有责
任，受帮助者李女士赔偿孙女士
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2 . 6万余元。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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